
 

 

关于通信工程学院 2023年大学生 

科研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申报通知 

 

为全面贯彻《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》

文件精神，进一步落实学校“质量立校”战略，实施教育部“卓

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”试点专业建设，切实提高学院的人才培

养质量和本科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。根据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创

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管理办法（2019 年修订）》（杭电本[2019]16

号）和《通信工程学院大学生科研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实施管理办

法》（通信学院[2018]7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经研究决定于 2023 年

10月设立通信工程学院 2023年度大学生科研创新创业训练计划

项目（以下简称院创项目）。现将 2023 年院创申报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项目申报 

（一）申报条件及要求 

项目申报以及参与人员必须是学有余力、有较强的独立思考

能力、创新意识和研究探索精神，对科学研究、科技活动或社会

实践有浓厚的兴趣的本科生。具体要求如下： 

1.申报面向学院全体 1-3 年级本科生，每个团队人数以 3-5

人为宜，最多不能超过 5 人，要求分工明确、团结协作。项目负

责人限 1 人，原则上不能为大三、大四学生，且每个学生当年度



只能主持或参与项目 1 项；项目负责人需为通信工程学院本科生，

其他学院本科生只可以作为项目成员参与，但人数不能超过 1

人。 

2.申报人需在教师指导下自主选题设计、自主组织实施、独

立撰写项目过程记录和总结报告。项目选题要求思路新颖、目标

明确、具有创新性和探索性。 

3.申报项目的指导教师应具备中级及以上职称或具有博士

学位。每个指导教师每年同时指导院创项目不超过 5 项。每个项

目指导老师一般为 1 名，最多不超过 2 名。 

（二）申报范围 

项目申报范围为大学生创新、创业实践等各类科研活动项目，

包括科技制作，创意设计，社会实践与调研、学科竞赛、创业计

划，及学生参与并独立承担部分教师科研项目，以及其他各类在

创新、创业实践方面并具有一定学术价值，或为省市经济社会发

展服务的科研选题。 

二、立项数与资助经费 

2023 年院创项目立项数不超过 20 项，其中重点项目不超过

5 项，每项资助 3000 元，一般项目不超过 15 项，每项资助 1000

元。重点项目原则上必须是具有硬件实物成果的项目。立项后项

目实施期限一般为 1 年。 

三、申报评审程序 

（一）项目申请者需填写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工程学院



大学生科研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请书》（见附件 1）和《杭

州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工程学院大学生科研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

目信息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，申请书一式两份、信息表一份及电子版

交所在班级辅导员处，申请书电子版按照“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通

信工程学院大学生科研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申请书＋（项目负责人

姓名）”命名，由辅导员汇总后交通信工程学院教科办（第 1 教

研楼 324 室）； 

（二）申报截止日期：2023 年 11 月 2 日 16:00 时，逾期不

再受理； 

（三）申报截止后学院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评审结果公示 3

天后予以立项； 

（四）联系人：虞成磊，联系电话：86919124。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信工程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0 月 12 日 


